
大洋镇镇区坦五线与关山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

                                                                               DAYANG, JINYUN, OcT, 2020

浙江公和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20.06



       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目录  CONTENTS

1.1  编制依据

1.2  编制目的

1.3  区位范围

1.4  用地现状

1.5  上位规划

1.6  用地布局规划

1.7  开发强度

1.8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1.9  控规图则

1.10规划说明



1.1    编制依据

p《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4）；

p《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8）；

p   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4）；

p《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p《大洋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评审稿）；

p《缙云县大洋镇总体规划（2013-2030）》（评审稿）；

p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划范围内宗地电子图。

1.2    编制目的

p为更好地指导缙云县大洋镇区的改造与开发，改善镇区居住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块现状条件及有关发展设想，特制定本规划。

p明确坦五线与关山路交叉口东南角地块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更好地协调各专业、

各部门的需求和规划管理的要求。



1.3    区位范围

p规划区块位于缙云县大洋镇镇区综合居住片区，坦五线与关山路交叉口东南角区块,规划总面积约为

8818.05平方米。

规划修改范围图 大洋镇区位分析图



1.4    用地现状

p规划区块内部东侧与北侧为现有5-6层居住建筑，

西侧沿坦五线方向为待建设区块，该区域现已完成

地块清表工作。

规划修改范围图 基地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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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位规划

p根据缙云县大洋镇总体规划（2013-

2030）》、《缙云县大洋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和二类居住用

地。

p该规划为送审稿，暂未批复。

大洋镇局部总体规划图 大洋镇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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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用地布局规划

大洋镇局部总体规划图 本次控规用地

p根据《缙云县大洋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

次规划未对区域内的用地性质做修改，基地分

成三个功能区块，分别为北侧商住区块、配套

农贸市场建设的商住用地区块和住宅建设的居

住用地区块。

p本次规划地块1用地面积约4574.62平方米，地

块2用地面积约为4243.4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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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开发强度

本次控规用地

p 基地居住用地开发强度为中强度开发（1.5-

2.0），商住用地开发强度为中强度开发

（1.5-2.0）。

（各项控制指标）

pDY-04-07-01地块：商住用地

容积率1.5-2.0，建筑密度≤45%，建筑高度

≤24m，绿地率≥15%。

pDY-04-07-02地块：居住用地

容积率1.5-2.0，建筑密度≤45%，建筑高度

≤24m，绿地率≥15%。



1.8    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1.9    控规图则



1.10    规划说明

一、规划目的

• 为更好地指导缙云县大洋镇区的改造与开发，改善镇区居住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块现状条件及有关发展设想，特制定本规
划。

• 明确坦五线与关山路交叉口东南侧区块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更好地协调各专
业、各部门的需求和规划管理的要求。

二、规划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8）；

• 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4）；

•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 《大洋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评审稿）；

• 《缙云县大洋镇总体规划（2013-2030）》（评审稿）；

•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划范围内宗地电子图。

三、规划目标与定位

• 规划目标

1、配套完善的农贸市场及居住小区；

2、现代城市居住区。

• 规划定位

主导功能是以发展居住为主，扩展综合服务，集农贸市场、配套商业等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生态宜居居住区。



1.10    规划说明

四、控制性总体规划

• 土地使用性质及控制

用地使用性质为商住用地、住宅用地。

• 建筑物建造控制

1、规划范围内建筑日照间距应满足国家《建筑日照间距规定》的要求。

2、沿建筑基地边界的建筑物，其离界距离除应满足建筑日照间距的要求外，同时要满足消防间距、卫生

间距、管线埋设和建筑设计规范等相关规定要求以及建设公平性的要求。

3、多层住宅侧向间距应大于6米。

4、沿建筑基地边界的地上建筑物，其后退用地红线沿坦五线方向为8m,沿其他方向为2m，两个地块相邻处

各退3m。

5、建筑高度应符合日照、建筑间距、消防、建设公平性等方面的要求，同时要考虑对城市景观的影响。

规划区域内建筑高度控制如下：建筑限高24米。

6、应避免大体量单一体块建筑的出现。

7、建筑总体风格应与周边现状建筑相互协调，沿路建筑应当重视建筑细部设计，其尺度以人体尺度为宜，

同一地块内建筑风格宜统一设计，严谨而不失韵律。

8、建筑色彩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建筑配色应与高山清凉小镇的风格相协调，立面设计体现“浙派民居”

建筑风格。



1.10    规划说明

三、停车设施规定

1、停车库原则上要独立设置。若无条件采用独立式，可采用室外、地下室、机械车库等形式。

2、配建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泊位不低于《浙江省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库）设置规则和配建标准》

的配置要求。

四、绿地系统规划

1、结合自然条件，以普遍绿化为基础，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布置各类绿地；构成“点线面结

合”的绿地系统，提升规划区整体环境水平。

2、规划绿地系统由道路绿化、中心绿化、屋顶绿化、建筑外围绿化组成。

3、规划区域内总绿地率不得低于15%。

五、配套设施规划

1、本地块内的配套设施包括农贸市场和公厕等服务设施。

2、本规划中配套设施依据本地块开发强度及人口规模确定，设置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公共厕所、公共文

化设施。

3、居家养老用房套内建筑面积不得少于该项目住宅总建筑面积的2‰，该部分面积计入计算容积率建筑面

积。

4、在该地块内设置公厕，公厕应与小区同步建设。



1.10    规划说明

六、地下空间规划

1、农贸市场商住地块地下空间后退红线坦五线方向为3m，其它方向考虑与周边已建建筑的安全距离后退

红线8米；其他区块不设地下空间。

2、本地块地下空间包括地下停车库和设备用房。

3、土地使用权获得者应严格按照地下空间开发范围控制线进行开发建设。

4、地下空间设计必须满足综合防灾要求，按照标准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和出入口。

七、消防规划

1、消防给水：重视供水管网的市政消火栓的建设和管理，室外消防给水管道应布成环状，且最小管径不

小于150 毫米。消防通道上新建管道必须严格按120米间距及十字路口50米范围内设置市政消火栓，消火

栓的设置应便于消防设备的使用。

2、 消防通道：满足消防出警快速出动和远距离增援的需求，承担消防队接近火场，保证灭火操作场地和

疏散火场人员、物资的通道。

3、 建筑防火：规划建筑中必须严格按照消防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本规划区的消防要求。

八、控制性指标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高度（m）

DY-04-07-01 商住用地 4574.62 1.5-2.0 ≤45% ≥15% 24

DY-04-07-02 居住用地 4243.43 1.5-2.0 ≤45% ≥15% 24




